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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9日，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caob）批准了第二号审计准则-“与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财务会计报告

内部控制审计”。该准则适用于审计师同时审计客户的财务报表和管理当局对财务会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所出具的评

估的情况。委员会在准则草案发布后收到了190余封意见反馈信，随后对准则草案进行了一定的修订以提高其可理解度。

本文对第二号准则中的重要条款进行了探讨，并指出了新准则与草案的差异之处。依照萨班斯-奥克斯莱法案，二号准则

已提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候最后的审批。

  综述 

  pcaob多次强调有效的内部控制结构的重要性。委员会还特别说明，“有效的财务会计报告内部控制对公司管理其事

务，尽到其对投资者的责任至关重要。公司管理当局、公司所有者-投资公众-和其他相关方都需依赖公司呈报的财务信

息来制定决策。” 

  委员会在其宣布采用第二号准则的公告中还指明，财务会计报告内部控制的审计是一个牵涉面很广的程序，维持有

效内部控制，包括定期评估都是有成本的。然而委员会强调开发、维护和提高内部控制系统所带来的利益是多样的，同

时，“主要的利益……是给公司、公司管理当局、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所有者和其他利益关联方提供了一个财务会计

报告的可靠基础。”与准则草案相比，新准则在成本效益原则方面迈进了一大步。 

  管理当局的责任 

  准则指出了审计师执行一项符合要求的内部控制审计的必要条件。正如sec在实施萨班斯法案404节的规定中所要求

的，管理当局必须： 

  -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负责； 

  -使用适当的控制标准（如coso标准），评价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提供足够的证据，包括记录编制来支持评价，以及 

  -在公司最近的财年末，就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出具书面评价。 

  审计师如果得出管理当局没有履行上面提到的责任，不能完成对内部控制的审计，就应当拒绝表示意见。 

  管理当局的评价程序 

  一个严格的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程序应该提供信息帮助审计师理解公司的内部控制以及规划完成内部控制审计的

必要工作。根据第二号准则的条款，管理当局评价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程序应包括： 

  -确定需要测试的控制措施，包括所有与主要账户和财务报表披露相关的控制措施； 

  -评价控制失败导致财务报表错报的可能性、错报的重要程度、以及其它控制措施可能达成相同控制目标的程度； 

  -决定评价中应包括的特定地区或经营单位（适用于那些多场所或经营单位的公司）； 

  -评价控制措施的设计和实施有效性； 

  -确定已识别的内部控制的缺失是否构成了重要缺失或实质性薄弱； 



  -将发现传达给相关方； 

  -对发现是否支持其评价进行评估。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管理当局不能使用审计师的程序或相关发现来支持其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 

  管理当局的记录编制 

  管理当局所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内部控制记录的深度和广度是管理当局、审计师和内部控制顾问需要深思熟虑的一个

日常主题。全面且清晰的记录编制有利于管理当局对内部控制进行有效的评价和评估，同时为审计师发起审计程序提供

一个坚实的平台。在确定管理当局的记录编制是否支持其评价时，审计师应评估记录编制的内容，包括： 

  -控制措施的设计，这些控制措施应覆盖所有与关键性账目和财务报表披露相关的管理当局声明； 

  -关于重要交易如何发起、授权、记录、处理和报告的信息； 

  -关于交易过程的足够充分的信息，足够充分指的是能够识别因错误或欺诈导致的实质性错报的发生； 

  -为预防和侦查欺诈而设计的控制措施； 

  -期末会计报告过程的控制措施； 

  -资产保全的控制措施；以及 

  -管理当局测试和评估的结果； 

  二号准则指出，管理当局的记录编制可以是纸质、电子格式或其它形式；记录编制的信息也可以是多样的，包括政

策指南、流程模型、流程图、职位描述等。准则没有提供客观的方法来确定管理当局记录编制的充分性。但需要注意的

是，记录编制的缺乏被认为是控制措施的缺失，审计师应就其严重程度和对审计师报告的可能影响进行讨论。 

  通过实际演练理解控制措施 

  二号准则要求审计师询问、观察执行控制措施的员工，检查实施控制措施的文档或实施后的文档记录，并且将这些

文档与会计记录进行比较。通过这些方式审计师能够理解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内部控制。准则还进一步指出，“审计师

达成这一目标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对公司的关键流程进行实际演练。” 

  在实际演练中，审计师可以从发起点跟踪交易和事项直到财务报表，这个过程就包括公司的会计程序。准则要求审

计师每年必须就每一关键交易类别执行至少一次实际演练，审计师应独立完成此项演练。准则中定义的关键交易类为那

些能够给公司财务报表带来显著影响的业务。准则指出实体的期末财务报告程序就是一个关键性程序。 

  评价审计委员会监管的有效性 

  准则也强调了审计委员会在帮助制定“高层基调”时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审计师应评价发行人审计委员会的有效

性，作为其对控制环境和内部控制的理解和评价的一个组成部分。审计委员会对外部财务会计报告和内部控制无效/低效

的监管被认为是一个明显的缺失或内部控制实质性薄弱的标示。另外，准则要求将审计委员会监管无效的实例直接呈报

给公司的董事会。 

  影响审计委员会监管有效性的因素包括管理当局成员的独立性，委员会责任的清晰表述，管理当局和审计委员会对

责任的理解程度以及独立审计师和内部审计师的交流程度。 

  测试操作有效性 



  准则要求审计师获得控制措施关于操作有效性的证据。为了遵守准则的规定，审计师就需要测试这些控制措施的操

作有效性。 

  在确定一项控制措施是否具备操作有效性时，审计师不仅应评价控制措施是否依照设计操作，还应该评价执行控制

措施的个人具备必要的授权和资格。另外，在第二号准则下，审计师应在足够长的时期里获取控制有效性的证据。期间

执行的任何测试都应及时更新以确保所测试的控制措施在年末仍然具备操作有效性。 

  利用他人的工作 

  发行人和审计师最为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是审计师被允许使用他人工作的程度。在这点上，二号准则与准则草案保持

了一致，准则要求在总体上，审计师自身的工作应为审计意见提供首要证据。准则定义的其他方工作包括内部审计师、

公司其他个人和在管理当局或审计委员会授权下的第三方的工作。 

  准则指出，审计师不应使用其他人的工作来测试与控制环境相关的控制措施，包括为了预防和侦查欺诈制定的控制

措施和应执行的实际演练。但准则允许审计师使用其他方提供的信息技术一般性控制措施和期末财务报告程序的相关控

制措施。而在准则草案中则要求这些方面的审计工作均要由审计师执行。 

  准则草案中定义了三类控制措施和审计师被允许使用其他方工作来形成结论的程度。而第二号准则以一个概念框架

取而代之。这一框架重点在于控制措施的性质和执行程序个人的能力和客观性。二号准则明确指出，如果管理当局在测

试操作有效性时使用自我评价程序，则执行评价的个人不应视为客观，因此，独立审计师不能使用其工作。 

  评估测试结果 

  准则要求审计师评价所识别的控制措施缺失的严重程度，这点与准则草案保持了一致。实际上，在2003年10月准则

草案发布以来，委员会就何谓“显著的缺失”展开了多次讨论。委员会指出，在反对草案“显著缺失”之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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